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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化及全球化日益加深之際，跨國企業的

交易模式越來越複雜及多樣化，同時也有越來

越多跨國企業因為「少繳稅」成為頭條新聞。

各國政府在財政壓力及大眾對跨國企業避稅之

負面觀感下，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 以 下 簡 稱

「BEPS」）議題成為全球政治領袖、媒體與社

會大眾高度關注的議題。有鑑於此，20 國集團

（G20）促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擬

定解決方案。OECD在2013年2月發佈BEPS報

告，並於同年7月於G20財金首長會議上發佈該

項報告之15項行動計畫，研擬一套符合當前跨

國經營及數位時代之稅務制度，作為各國修正

國內稅法及租稅協定政策參考，期望重新塑造

國際租稅規則。

OECD已於2015年10月5日公布BEPS 15項行動

計畫的最終稿，希望透過一致性、實質性及透

明度三大需求，建立新的國際租稅規範，解決

有害租稅規劃與實務。截至2016年7月，除了

原有的46個OECD成員國與加入國（accession

前言

countries）以及G20集團成員國外，已有39個

國家加入BEPS計畫，另外亦有19個租稅管轄

區在未來幾個月內可能加入BEPS框架中。而在

BEPS行動計畫影響下，各國稅制將有重大變

化，國際租稅及各國稅捐機關查核勢將掀起一

番新變革。企業須改變過去租稅規劃著重契約

形式的思維，改由透過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

（ Value Chain Management ，以下簡稱

「VCM」），重新回歸經濟實質進行考量，檢

視及調整現行投資架構、營運策略及交易模

式，進而改善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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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

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

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

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

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

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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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常見
營運架構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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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稅局於100年9月26日財政部新聞稿表

示：隨著企業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快速發

展，企業為擴大經營規模，通常會將經營觸角

延伸至世界各國，建立跨國企業，跨國企業的

總機構為降低公司總稅負，常會利用其與關係

企業間之不合營業常規的訂價策略，低價高賣

或高價低賣，而將利潤分配至設於租稅天堂國

家的子公司，以規避稅負。高雄市國稅局於查

核95及96年度移轉訂價案件中，查獲其中二家

營利事業即係透過設立於租稅天堂之關係企業

來減少租稅負擔，經按營業常規交易價格予以

調整後，調增課稅所得額達1億3千餘萬元，調

增稅額1千2百餘萬元，並處罰鍰1百餘萬元。

為因應各國實施移轉訂價法規，跨國企業逐漸

將交易模式轉換為「主體公司架構(Principle

Structure)」，搭配無形資產移轉將利潤移轉

至較低稅率但非傳統意義之租稅天堂(如新加

坡)。

謹將主體公司架構交易模式圖示如下頁。

跨國企業常見
營運架構之演變

02 跨國企業常見營運架構之演變 October 2016

實施移轉訂價法令之前

在移轉訂價查核還不普及的年代，跨國企業在

設計交易模式和訂價政策時，稅負極小化常是

主要考量之一，所以企業會試圖將利潤最大化

的保留在低稅率國家，例如：

台灣總部在BVI等租稅天堂設立境外接單公司，

由BVI公司取得非關係人客戶之訂單，委託中國

生產公司製成成品後直接運送予美國客戶。台

灣總部負責開發客戶、議價、研發產品，而產

品由中國子公司負責製造並銷售予BVI公司。

因BVI公司負責接單與銷售，故利潤留在BVI公

司。藉由上述安排，供應鏈之主要利潤留在租

稅天堂BVI，以降低集團整體稅負。

實施移轉訂價法令後

隨著各國實施移轉訂價法規並加強移移轉訂價

查核後，前述將利潤留於海外租稅天堂的交易

模式越來越不被各國稅局接受。以台灣為例，

財政部依據94年度頒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

合常規移轉訂價案件選案查核要點」中選案條

件之一，即「營利事業與設在免稅或低稅率國

家或地區之關係人間業務往來，金額鉅大或交

易頻繁」，指示各地區國稅局加強對跨國企業

營利事業移轉訂價案件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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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跨國企業常見營運架構之演變 October 2016

總部 研發中心
共享服務
中心 有限風險經銷商

主體公司

•無形資產所有人

•貿易風險

供應商 客戶

製造中心 倉儲

管理服務 研發服務 共享服務

銷售 銷售

共享服務

成品物流

銷售

配銷與物流
服務

製造服務原物料物流

成品物流

原物料
採購

銷售

服務

物流

來源：KPMG後BEPS時代下稅務管理新視界2016年8月號

舉例而言，主體公司統一向供應商採購原料，

取得較低的採購成本，並透過委外加工方式將

其採購的原物料交由製造中心生產，並以固定

成本加成率方式計算加工費。製造中心通常設

於勞動人口多、工資低廉之地區。某些大型跨

國集團亦會委託非關係人代工廠進行生產工

作，壓低製造與管理成本。

此外，跨國企業研發團隊通常位於稅率較高之

先進國家，跨國企業常藉由成本加成之方式

主體公司架構通常有幾個特色：

1. 集團控股最終母公司(總部)通常不等於主體

公司。主體公司通常位於低稅率或有租稅優

惠的地區。

2. 可能透過成本分攤協議將智慧財產權由總部

移轉至主體公司，尤其向使用技術智慧財產

權或商標權之企業收取權利金。

3. 製造、研發、集團內部服務及銷售等功能分

割成許多不同之個體，主體公司委託各個體

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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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跨國企業常見營運架構之演變 October 2016

開發協議，此種協議擁有較大的風險且

利益產生的時點及金額均有重大不確定

性。

2. 「服務型(Services) CSA」，這類CSA主

要是為了共同分攤服務之成本，通常風險

較低且立即可以取得利益。

公司於執行稅務規劃並訂立CSA時，必須考

量各功能別公司間的利潤分配必須與其所付

出的成本及風險一致，若是不一致則易受到

各國稅捐機關之質疑。 ( 來源： OECD BEPS

ACTIONS 8-10: 2015 Final Reports)

支付委託研發費用予研發中心，降低稅負成

本。技術智慧財產權或商標權擁有者與真正研

發團隊位於不同國家。

主體公司亦常主張其承擔價值鏈中主要風險，

經銷商僅承擔有限風險，故產品之移轉訂價不

同國家以市價減除法留固定利潤予經銷商。

K

閱讀Tip – 何謂成本分攤協議 (Cost Sharing

Agreement)

所謂成本分攤協議為兩個以上企業個體議定

的一項合約，用以確定各方在研發、製造和

取得無形資產、有形資產或服務等方面所需

分擔的成本及各方後續所享利益範圍。

CSA的類型主要有兩種：

1. 「開發型(Development) CSA」，主要

目的為共同開發無形資產或生產有形資

產，在這類的CSA中，最常見的就是無形

資產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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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專有名詞。因此，集團中創造顯著貢

獻 之 公 司 應 獲 取 相 對 較 高 之 利 潤 。 因

「DEMPE」功能之執行橫跨多個租稅管轄區，

跨國企業需在合理的基礎上拆分其貢獻程度及

應獲取之報酬。

而製造中心則通常位於中國等人力資源充沛且

工資較低的地區，隨著中國、印度等大國崛

起，當地政府亦要求企業將更多的利潤分配予

負責生產的企業。舉例而言，中國國家稅務總

局發布之2號文徵求意見稿以及42號文中，均有

提及地域性特殊優勢。地域性特殊優勢之定義

為存在於特定區域，因特定資產、資源的應

用、政府行業政策及相關優惠政策等所得到的

相對生產優勢。

許多新興國家之稅捐機關認為，在由已開發國

家主導的移轉訂價理論與實務上，對產品設計

及原創品牌建立等無形資產過度的偏重，而輕

忽了生產製造活動所帶來的特定優勢。BEPS移

轉訂價無形資產報告亦認同當地市場特性和成

本導向是在移轉訂價可比較性分析中需要考慮

的因素。因此，跨國企業可能面對各國稅捐機

關針對製造中心要求保留較多利潤，以符合其

地域性特殊優勢。(來源:KPMG後BEPS時代下稅務管理

新視界2016年8月號)

在BEPS行動計畫實施前，跨國企業之交易模式

係從合約安排為出發點，利潤配置可能與關係

企業所執行之實際商業行為不一致。OECD

BEPS行動計畫重點之一為強調實質性，在此情

況下，上述主體公司架構可能面臨來自國稅局

以下的挑戰：

就研發中心而言，BEPS行動計畫8 -無形資產

中認為此種委託研發的方式係與實質性不符，

新的OECD指導原則強調，為了享有利用無形

資產所得的全部收益，企業必須在無形資產的

「發展、提升、維護、保護及開發利用」

(Development, Enhancement, Maintenance,

Protection, Exploitation ， 以 下 簡 稱

「DEMPE」)功能中，執行所有的職能、貢獻

所有的資產並承擔和管理所有的風險。企業必

須 意 識 到 ， 依 合 約 約 定 （ contractual

arrangement）安排的法律所有權（ legal

ownership），雖為移轉訂價分析之起點；然

而，法定所有權人若無執行或控制「DEMPE」

功能，無形資產的法定所有權並不能使其所有

權人最終享有跨國企業集團利用無形資產所創

造的回報。相同地，僅承擔出資風險卻不承擔

任何進一步風險的出資人，通常僅獲得基於集

出資的風險調整利率的預期收益。在OECD 的

影響下，「DEMPE」之縮寫，已成為移轉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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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跨國企業常見營運架構之演變 I推行BEPS行動計畫後 October 2016

就有限風險經銷商而言，過去依照合約，有限

風險經銷商通常只負責銷售工作，因此只承擔

有限風險，但是實際上，有限風險經銷商卻要

負責行銷、開發並維持客戶關係等工作，各國

稅捐機關可能質疑有限風險經銷商擁有行銷、

客戶名單等無形資產，以此要求保留較多利

潤。而針對其等支付予共享服務中心之集團服

務費用，各國稅捐機關將加強檢視該等服務所

帶來之效益，故有限風險經銷商所面臨之稅務

不確定性越來越高。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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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之功能是將稅收規劃與價值鏈管理實際功能配置與交易流程進行整合，因此需

要將集團內關係企業之功能、風險和資産進行重新調配，並根據調配後的功能、風險和資産，來重

新分配各公司應稅利潤，以期達到優化經營效率及稅收效率的效果。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之作法實

為於考量稅收規劃與價值鏈管理的同時，加入BEPS行動計畫強調的實質性。

移轉訂價

間接稅

海關

溝通

人力資
源

資訊

直接稅

營運

營運 稅收
價值鏈稅負

優化管理

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相較於傳統價值鏈管理，

除了稅務優化目的之外更加上了商業經營優化

的功能。將高附加值的功能集中於主體公司既

提高了管理效率又最大程度的發揮了加成效

果。兩者差異如次頁表格。

為有效運用企業資源，若企業價值鏈管理成本

過高、價值鏈安排零散、擁有高價值無形資產

或實際稅負率高於法定稅率者，可以藉由價值

鏈稅負優化管理進行來提高營業效率及降低稅

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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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跨國企業常見營運架構之演變 I 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 October 2016

規劃方法 現狀 聲譽風險 維持時間 對商業的影響 受益

傳統

財務架構規劃 大幅萎縮 高 短期 幾乎沒有

僅稅務

移轉訂價規劃 發展 低-中 長期 低

價值鏈稅負
優化管理

無形資産規劃 發展 低-中 長期 低-中
商業經營
以及稅務

價值鏈稅負規劃 發展 低-中 長期 高

KPMG觀察與建議

為遏止大型跨國企業藉由交易模式的安排及移

轉訂價方式來降低稅負， BEPS行動計畫持續

更新移轉訂價之相關概念，並不斷強調功能分

析之「實質」重要性，如英國於2014年12月宣

布的《利潤移轉稅法（Diverted Profits Tax

Legislation）》，中國政府更公開要求「企業

應在中國留下更多利潤」。在可預見的未來

中，對於價值鏈之利潤分配的經濟實質認定會

越來越明確且嚴格。

在BEPS時代下，主體架構仍然可行，但需更

注重移轉訂價與實質性的連結，企業應避免僅

用合約來規劃公司的利潤分配。企業可藉由實

施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兼顧營運管理與稅負優

化，該安排參酌OECD相關原理及KPMG全球

會員所協助大型跨國企業進行價值鏈稅負優化

管理之經驗，歸納出以下要點：

1. 由營運面驅動稅務規劃，強調稅務架構及法

律形式與營運實質需求一致。

2. 將企業功能、風險進行全部或部分集中化，

透過重新組合集團企業的功能、資産和風險

以實現稅務和關務效益，並節省成本。

我們建議企業除了掌握趨勢、培訓人才、研發

技術及產品創新維持企業競爭力外，更可透過

價值鏈稅負優化管理專案之規劃，審慎檢視集

團交易安排及利潤配置之適當性，考量相關稅

負影響，同時降低企業經營的風險及成本，達

到優化經營效率及稅收效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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